氨工作安全守則

1、 危險性：

1. 燃燒、爆炸及腐蝕危險：

氨之恕限為50ppm，在6510C以上可燃燒，爆炸範圍為15~28%。氨與強酸、鹵素（溴、碘）接觸發生強烈反應，有爆炸、飛濺之危險。氨與氧化銀、汞、鈣、氰化汞及次氯酸鈣接觸，會生成爆炸物質。氨對銅、銀、鋅及合金有強烈之侵蝕作用。

2. 人體之危害：

氨對人體而言雖非毒物，但對生理組織具有強烈腐蝕作用。對皮膚及呼吸器官黏膜具有強烈刺激性及腐蝕性，其危害易達組織內部。眼睛被濺淋高濃度氨，會造成視力障礙、殘廢。人體之容許濃度為50ppm，為吸入含氨氣濃度達0.5%（5,000ppm）以上之空氣時，數分鐘內會引起肺水腫，甚至呼吸停止窒息死亡。

氨之各種濃度對身體生理上之反應列舉如下：

	大氣中氨之濃度
	人體之生理反應

	5 ~ 10ppm
	鼻子可察覺其臭味。

	   20 ppm
	覺察氨之特臭。

	   40ppm
	少數人眼部感受輕度刺激。

	  100ppm
	數分鐘之曝露引起眼部及鼻腔之相當刺激。

	  400ppm
	引起喉頭、鼻腔及上呼吸道之嚴重刺激。

	  700ppm
	曝露三十分鐘以上可能引起眼部永久性之傷害。

	  1700ppm
	嚴重之咳嗽、喘息三十分鐘內即可致命。

	  5000ppm
	嚴重之肺水腫症，窒息片刻即可致命。


2、 氨之工作安全規則：

1 氨儲區- 嚴禁煙火。

2 非經管人員不得自行變動或調整安全閥及釋放閥。

3 操作閥門及排洩閥（Drain  Valve）時，需穿戴人體安全防護用具。

4 必須確定所有閥管線設備等皆正常適當的情況後才操作。

5 排放氨時，要遠離火源或引火物，找安全處連接吸收裝置排放。

6 汽車液氨槽於裝卸液氨前，應將鑰匙掛至於鑰匙箱中、拉緊煞車，置阻動木塊，防止滑動，並豎立警示牌及拒馬，以防調車作業疏忽時而發生事故。

7 載運液氨槽或液氨鋼瓶之汽車除經監理機構檢查合格，仍應時常保持良好車況。

8 汽車液氨槽在灌裝時，應接地線。

9 鋼瓶需經檢查合格後，才可灌裝使用。

10 鋼瓶應有保護帽，灌裝完成後存放於通風良好之陰涼處所，再裝上車。

11 液氨槽車進出路線應暢通，並應豎立警示標誌，以利行車安全。

12 如發現設備故障，或氨氣外洩，立即採取緊急措施。

13 遇颱風、閃電、地震、空襲或發生緊急情況，應停止裝卸並作妥安全措施。

14 不得敲取閥門外凝結之冰塊。

15 人體防護安全器材宜固定放置，便於取用之場所。

16 應裝設取樣裝置，其他放氣閥、排洩閥等處不得取樣。

3、 儲槽、管路及附屬設備均需實施定期檢查。

4、 氨之事故預防與處理：

1 事故預防：

氨儲槽設備及裝卸站區域應嚴禁煙火，電氣設備最好使用防爆裝置，氨容器應置於避免陽光直射、通風良好、不被衝擊等之安全場所保管之。不可與氧氣容器置放在一起，液氨之處理人員應穿著適當之防護用具。
2 事故處理：

氨洩漏時，人員應以濕手帕掩鼻，以低姿勢向上風處走避，容器開關微漏時，應小心地關緊開關，若仍洩漏時應立即通知技術人員，處理前可用濕布覆蓋並予淋水。氨大量洩漏時，搶救人員應穿著防護衣褲，並戴自供式空氣呼吸器，於上風處以水霧噴灑於洩漏處，附近空間以水霧吸收氨氣，並依照【洩氨事故處理辦法】處理。液氨洩漏於地面時，應以大量水沖洗之，發生火災時以大量水滅火。

3 人員傷害之急救：

3.1 吸入氨氣：

如工作人員為氨氣所薰倒，應立即移至空氣新鮮之處，並迅速施行人工呼吸，同時送醫院診治，必要時先以2% 硼酸水清洗鼻腔，並飲用大量之0.5%檸檬酸或檸檬水。

3.2 皮膚及黏膜遭受傷害：

脫去一切沾染之衣服，並在感染部份以大量清水洗滌之至少15分鐘，如能再用檸檬水、食醋或20%之醋酸溶液清洗更佳，但最後仍應用清水加以沖洗，受傷部份不能塗布軟膏，如係凍傷，可用砂布覆蓋，用次亞硫酸鈉飽和溶液浸濕砂布。

3.3 進入眼睛之處理：

迅速以大量清水沖洗眼部15分鐘至20分鐘，休息5分鐘後再重複沖洗之，並立即送醫院診治。此種傷害之後果，不在液氨之濃度，而取決於是否迅速以水將液氨洗掉；又未經醫師指示，不能隨意使用油劑藥膏。

4 緊急應變措施：

4.1 氨洩漏時，在安全情況下設法止漏。

4.2 氨洩漏或排放對人之保健衛生有危害時，應立即報環保局、警察局及勞檢所等主管機關。

4.3 對可能危害地區居民發出警告，並將下風地區居民疏散至上風區，受污染地區應立牌明示，禁止進入。

4.4 氨洩漏時，立即除去火源，以免發生爆炸。

4.5 應用儀器偵測氨之濃度。

4.6 氨洩漏之修理，應佩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。

4.7 氨洩漏時應用大量之水霧吸收。
4.8 氨排放時，應有除毒設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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